
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 105 學年度第 1 次系所務會議紀錄 
時間：105 年 9 月 14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2 點 10 分 
地點：本系圖書室 
出席人員：動科系全體教師 
主席：吳建平主任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文慧 
壹、 主席致詞： 
貳、 院長致詞： 
參、 報告事項： 
一、 系務報告： 

1. 105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已於105年9月3日(週六)舉行，提供動物試驗場多樣產品供

家長及新生享用。  

2. 各位老師如有意申請106年特聘教授，請於9月30日將特聘教授聘任資料送達院辦，

俾便召開院教評會審議。 

3. 植物醫學系擬於107學年度增設碩士班，農學院105學年度第2次院務會議決議:「由各

學系移撥1名碩士班學生員額共7位，給植物醫學系成立碩士班。」 

4. 美國穀物協會將於105年9月30日(週五)下午於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辦「養豬論壇」，敬

邀各位老師踴躍參與。  

二、 動物試驗場: 由連塗發主任口頭報告。 
 

肆、提案討論： 
提案一： 
  案由：有關105學年度動物科學系各委員會之委員名單，提請討論。 
  說明： 

1. 105 學年度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名單（置委員 5 人及候補委員一人）: 吳建平主任、

周仲光教授、連塗發教授、曾再富教授、趙清賢教授；候補委員為林炳宏副教授。 
2. 系上圖書儀器設備委員會、公關及系所務發展委員會、招生委員會、課程規劃委員會

及教師評鑑委員會之委員一併進行遴選。 
3. 104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之校友代表為林敬剛理事長、業界代表為陳曉峯理事、校外

委員為劉登城主任；104學年度教師評鑑委員會校外委員為余碧教授、劉登城主任、林

敬剛理事長。 
  決議: 投票結果如下 

1. 圖書儀器設備委員會(7位)：吳建平、周仲光、曾再富、呂鳴宇、林炳宏、陳世宜、鄭

毅英老師。 
2. 公關及系所務發展委員會(7位)：吳建平、周仲光、連塗發、曾再富、呂鳴宇、趙清賢、

陳世宜老師。 



3. 招生委員會(5位)：吳建平、周榮吉、呂鳴宇、林炳宏、楊卓真老師。 
4. 課程規劃委員會(10位)：吳建平、周榮吉、連塗發、呂鳴宇、趙清賢、林炳宏、林敬

剛理事長、陳曉峯理事、劉登城教授、大四班代。 
5. 教師評鑑委員會(7位)：校內委員--吳建平、周榮吉、周仲光、趙清賢；校外委員--余

碧教授、劉登城教授、林敬剛理事長。 
 

提案二： 
  案由：有關本系 105 年度「參與國際性學術活動獎助學金」申請案，提請討論。 
  說明： 

1. 依據「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獎助學金申請要點」第三條第四款規定：「凡本系在學

學生其論文以本系名義在國際性學術會議以英文口頭發表者，每一學生在每一年度以

補助一次為限。在國內舉辦之會議每位提供 5 千元奬助學金，在國外舉辦之會議每位

提供 1 萬元奬助學金。」 
2. 本系 105 年度共有五位學生符合資格提出申請: 博士班洪欣黛、碩一新生巫淳筠、碩一

新生王政偉、碩一新生許亦太、大四學生陳思羽同學，至日本福岡參加第 17 屆亞太畜

產年會進行英文口頭發表。(資料如附件) 

  決議: 撤案，於下次系務會議討論。 

 

提案三： 

  案由：有關本系「3 五工程」工程計畫表詳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 
  說明 ：農學院來信 8月 16日來信，請依據 8 月 2日「3五工程」規劃小組撰寫三階段【2016-2020 
        創新轉型、2021-2025 勵精圖治、2026-2030 基業長青】五大面向【三化教學、三創研 
        究、三合校園、三生教育、三品人才】之工作項目內容與經費，並訂定績效指標與考 
        核制度，送院辦信箱俾便彙整後送研發處。 
  決議: 經系上老師充分討論後送農學院彙整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


臨時動議： 
提案一： 
  案由：有關「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獎助學金申請要點」之修改，提請討論。 
  說明： 

1. 第三條第四款規定：「凡本系在學學生其論文以本系名義在國際性學術會議以英文口

頭發表者……。」並未包含博士班及壁報申請之學生，故需加以修正。 
2. 第四條第一款規定：「……參與國際性學術活動獎助學金於會議前一個月提出申請。」

申請時間頗有疑義，故需加以修正。 
  決議: 法條修正如下: 

1. 第三條第四款修改為：「凡本系所(含農學所博士學程動物科學組)在學學生其論文以

本系名義在國際性學術會議以英文口頭發表者，每一學生在每一年度以補助一次為限。

在國內舉辦之會議每位提供5千元奬助學金，在國外舉辦之會議每位提供1萬元奬助學

金；以壁報發表者，補助折半，於領取獎助學金前繳交心得報告或全程錄影編輯。」 
2. 第四條第一款修改為: 「安定就學奬助學金及優秀入學奬助學金於每學年第二學期提

出申請，申請時間為3月15日前(102學年度改為4月15日前)。急難救助奬助學金得於發

生變故三個月內隨時提出申請。參與國際性學術活動奬助學金於會議結束後三個月內

提出申請。」 

3. 修正通過並公告系上網站周知。 
 

散會：15:00 

 


